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
行政[2010]11号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备用金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学院备用金的使用，保证资金安全完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本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此办法。

一、 学院备用金的管理职责
（一） 学院备用金的管理实行院长负责制，并指定专人负责保管。
（二） 学院院长的职责：对本学院备用金的安全完整性、使用的合法合理性负全面责任。
（三） 备用金保管员的职责：
1. 妥善保管备用金，不得挪作他用或私用；
2. 根据学院院长审签的“备用金借款单”办理院内借款，并指导借款人员按照学校有关财务制度规定使用备用金；
3. 负责“学院备用金借款”的催收工作，保证备用金正常周转使用；
4. 负责逐笔据实登记“学院备用金备查账”，发生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学院院长；
5. 做好“学院备用金”的年终清理上缴工作。
二、 学院备用金的保管
（一） 保管方式
学院备用金以存入保险柜的方式保管，保险柜的存放地点须配备防盗设施，保险柜的钥匙及密码须妥善保管。

（二） 学院备用金因保管不善造成遗失的责任
备用金因保管不善造成遗失的，由备用金保管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学院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 学院备用金的开支范围
学院备用金只能用于2000元以下的零星、小额经费开支。各类开支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及学校财务制度规定办理。
四、 学院备用金的内部借款与核销
（一） 学院备用金的借款
1．借款人须填写“教师教育学院备用金借款单”，经学院院长审批后，向备用金保管员借款。各类借款须有经费保障。
2．借款人须为本院的教职工，学生不得作为借款主体。
（二） 学院备用金的归还
1. 差旅费借款应在返校之日起一周内归还，其余借款应在借款之日起一周内归还。借款超过本办法规定的时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在保管员催收无果的情况下，学院将扣发借款人的各类人员经费，扣完为止；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归还的，借款人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延期申请（注明预计归还日期），由学院院长批准签字后，交备用金保管员办理延期。
    2. 备用金借款归还后，保管员应在原“备用金借款单”上签收，并将已签收的借款单归还借款人作为冲账凭据。
五、学院备用金不得挪作他用或私用，否则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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